附件1

福建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查导则

（征求意见稿）

1总则
1.1 为统一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查标准和规则，推进标准化审查，依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4号修正）、《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3号）等住建部有关规定，以及《福建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闽建法〔2005〕85号）、《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资质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闽建许函〔2021〕113号）、《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企业资质审批管理规定》（闽建许〔2024〕5号）、《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实施建设工程企业资质专业技术人员审查管理办法》（闽建许〔2024〕7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导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下简称“省住建厅”）许可、省住建厅委托下放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以及福建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福州新区管委会根据省政府授权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资质的受理、审查和审批。

1.3 企业申请资质时，自受理之日起在审批部门的门户网站公开企业申报资质信息（工商信息、主要人员），向社会公开审批结论，供公众查询。

1.4 本导则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体现改革放权、优化材料、规范审查的原则，体现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原则。

2程序和时限
2.1省属企业［指省国资委管理的总公司（或集团公司、控股公司）及其下属一层级的独立法人企业，省直部门和省高校直属企业］申请已委托设区市住建部门许可的资质，向省住建厅提出申请，由省住建厅审批。

企业申请资质实行无纸化网上申请。企业通过登录省住建厅门户网（https://zjt.fujian.gov.cn/）---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政务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政务服务系统”）提交申请，并按规定在政务服务系统中上传相应申请材料的原件扫描件，加盖企业电子签章。企业申请资质应当如实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2 委托设区市住建部门许可的资质，企业向工商注册地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企业申请资质实行无纸化网上申请。企业通过登录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资质审批系统提交申请，并按规定在资质审批系统中上传相应申请材料的原件扫描件，加盖企业电子签章。企业申请资质应当如实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3 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分工方案》（建办厅〔2017〕32号）规定，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企业不得申请办理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新申请事项。
2.4 审批时限

2.4.1 审批时限为10个工作日，每件资质审批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结。

2.4.2 经审查，申请材料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在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9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企业在资质许可机关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的15日内享有一次陈述说明的权利，逾期未提交视为放弃。
2.4.3 企业提交陈述说明的期限不计入审批时限。

2.4.4 审批决定的作出：

企业提交陈述说明后，对企业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对于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或企业未在15日内进行陈述说明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2.5 审批结束时，同步在“政务服务系统”中维护审批结论信息。

2.6 本导则规定的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及陈述说明程序，是资质审查过程中履行告知义务、听取企业陈述申辩、履行审慎审查义务的环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各项许可事项，均不另行设置听证程序。
3申请材料要求

3.1 企业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3.1.1 企业应当如实提交资质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3.1.2 资质许可机关对企业申请材料存疑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必要时须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核查。

3.2企业申请二级资质及延续材料清单
（1）《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请表》（由审批系统生成）；

（2）《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3）资质申请表所列专业管理人员身份证、职称证书扫描件（身份证明可通过电子共享数据验证的，无需提交）；
（4）资质申请表所列专业管理人员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养老保险缴费信息可通过电子共享数据获取的，无需提交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表材料）；

（5）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具有质量管理部门及相应质量管理人员等质量保证体系情况说明。

4申报材料审查
4.1 审查方式

4.1.1审批机关按照规定对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作出审批结论。对申请材料存疑或被投诉举报的，需企业进一步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进行函询或实地核查的应当明确告知企业。

4.1.2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企业提交虚假申请材料的，直接不予许可、给予警告，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并在审批部门的门户网站公开，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年内，该企业不得再次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4.2 企业专业管理人员的社会保险审查

4.2.1 社会保险证明是指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对账单或加盖社会统筹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公章的单位缴费明细。社会保险证明应至少体现以下内容：缴纳保险单位名称、人员姓名、社会保障号（或身份证号）、险种、缴费期限等。社保凭证中缴费单位应与申报单位一致，上级公司、子公司、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其他单位缴纳或个人缴纳社会保险均不予认定，分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可以予以认定。

企业所提交的社保缴费明细表需在人社部门12333公共服务平台或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或政务服务系统社保共享数据栏目可校验；社保缴纳单位为外省分公司的，所提交的社保缴费明细表应由第三方人员（除企业或本人外）可查验，企业需对查验路径（或登录的官方平台）作出说明。其中，退休人员不考核社保缴费凭证，但须提供退休证明及其与申报企业依法签订的剩余有效期（自受理之日起算）满1年以上的劳动用工协议（国家政策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需体现税款所属期及入库税务机关信息等，其中税款所属期需覆盖资质申报考核所要求的月份；入库税务机关须为企业为退休人员发放工资所在地税务局）。

资质申报中所使用的退休人员人数比例不得超过该项资质标准所要求的专业管理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计算结果向下取整），如:在申请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时，其考核的专业管理人员为5人。据此计算，此次申报的退休人员人数上限为5人的三分之一，即1人（计算结果向下取整）。

4.2.2 企业专业管理人员在两家及以上企业受聘或注册的，不予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有效人员考核。

4.2.3 考核企业专业管理人员申报前1个月的社保证明，考核社保缴纳月份含申报资质当月，考核时间以办件受理日期（包含陈述说明环节受理日期）为准。如：企业2025年6月申请资质被受理，考核其专业管理人员2025年5月或2025年6月的社保缴纳情况。

4.2.4 企业为专业管理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如属补缴，其效力在资质申报中将不予认可。

4.3 职称人员的相关专业认定

建筑专业：名称中含有“建筑”、“土木”的，工民建、结构、土建。

结构专业：土木工程、工民建、结构、建筑施工、建筑工程，土建、房建工程、土木建筑。

4.4工程技术负责人职称专业：建筑、结构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财会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统计负责人：统计专业职称证书或统计员证书。

4.5有职称的专业管理人员含：统计岗位证、人社部门评审的职称证。

4.6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资格证书”认定有职称（含高级、中级、初级）的会计专业人员。

5  附则
5.1 本导则由省住建厅负责解释，自2026年7月 日施行，有效期5年。



